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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青岛星联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联科技”）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成立于2019年，创造了由“卖轮胎”到“卖公里数”全新业务模式，致力于成为全

球一流的轮胎整体解决方案领导者。通过搭建“胎联网”体系，以智能化、数字化、

线上平台为依托，帮助物流企业、车队等客户提升车辆运营管理效率、减少轮胎损

耗、保障安全驾驶。“胎联网+大数据分析+智能检测”为客户提供安全、高效、低

成本、低排放、数字化的里程服务，为客户提供轮胎的安全管理、省心、省事、省

钱的综合解决方案。 

为充分发挥星联科技客户资源优势，支持其对物流企业、车队等客户提供轮胎

租赁服务，由合作方购买轮胎并租赁予星联科技。其中合作方之一为青岛金之桥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金之桥”），青岛金之桥从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

星猴轮胎有限公司采购双星轮胎，再将轮胎租赁给星联科技，以支持星联科技“卖

公里数”全新业务模式的推广。根据上述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预计与相关关联方

发生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0年10月1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最终以9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相关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4.43%，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2、本次关联交易内容及金额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

计发生额度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青岛金之桥 

出售商品/

提 供 劳 务

（ 销 售 轮

胎产品）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不超过 7,500万元 208万元 0 

青岛金之桥 租赁轮胎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不超过 7,500万元 9万元 0 

小计 不超过 15,000万元 217万元 0 

3、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伊克斯达 

加工生产机

械设备或备

件、出售废旧

轮胎 

23805万元 28000万元 100% 14.98% 

详见 2019年 4月 29

日、10月 31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

2019-024《关于公

司 2019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2019-056《关

于公司 2019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增

加额度的公告》 

锦湖轮胎

株式会社

（含子公

司） 

出售商品 6448万元 18000万元 100% 64.18% 
详见 2019年 4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 2019-024《关

于公司 2019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双星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含子

公司） 

房屋租赁 752万元 1200万元 100% 37.33%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19年度与锦湖轮胎（含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因为项目在洽谈、签约以及后

期样胎在当地测试均需要花费时间，导致实际与预计有所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该类关联交易因为在洽谈、签约以及后期样胎在当地测试均需要

花费时间，导致公司 2019年度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

属于正常的正常经营活动现象。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青岛金之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07月 22日 

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四川路 21号院内 

注册资本：5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2776830757D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

众吸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供应链管理，物业管理，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不含出版物），销售:钢铁、铁矿石、煤炭、铬矿石、锰矿石、矾矿石、

建筑材料、日用百货、机电设备、办公用品、家用电器、润滑油、[五金化工、沥

青、燃料油](不含危险品)，钢结构工程(凭资质经营)，修理:船体结构及船舶舾装

件,船舶主、辅柴油机、锅炉、管系、泵及甲板机械,船舶电气设备(凭认可证书经

营);企业管理、财务、商务信息咨询;批发零售金银制品(仅限现货交易);金银制品

加工(不得在此住所加工)。轮胎租赁，销售(含网上销售):轮辋、轮胎、汽车配件；

汽车配件维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青岛金之桥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266828.6 万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 28114.3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4038.67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 11086.54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青岛金之桥及其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鉴于本次交易的对象青岛金之桥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的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相

关规则的规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审议的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不超过 15,000 万元，价格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的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星联科技主要从事“卖公里数”全新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轮胎租赁服务，承

接轮胎服务综合需求，并开发了大量物流公司、大企业、车队等重点客户。鉴于星



联科技成立时间短，业务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需要引入外部的资金支持。本次拟通

过青岛金之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从青岛星猴轮胎有限公司采购双星系列轮胎，并租

赁给星联科技，由星联科技为客户提供轮胎一站式服务，可以利用关联方的资金优

势满足星联科技短期现金流需求，支持和实现星联科技的轮胎租赁全新服务模式落

地。在市场公允定价的基础上，通过专业化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

达到公司经济效益最大化。 

上述公司轮胎产品销售予青岛金之桥后再由金之桥租赁给星联科技，因此产生

的收入将不计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星联科技对其客户租赁而产生的租赁

收入将计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本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之前，已取得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也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

易的议案是根据星联科技实际业务做出的，可以利用关联方的资金优势满足星联科

技短期现金流需求，支持和实现星联科技的轮胎租赁全新服务模式落地，对支持星

联科技经营有一定积极影响，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有关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4、其他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0月 13 日 


